
 

《广东省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实施 

近日，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应急管理厅、

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了《广东省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为指导和帮助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和落实

《实施方案》，现就有关内容介绍如下： 

一、《实施方案》起草背景 

燃气安全管理是城市安全运行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压实瓶装液化石油气各环节

安全生产责任，解决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安全管理顽疾，健全完善瓶装液化石油

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总结推广各地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

项治理典型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会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应急管理

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建城〔2021〕23 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会同省有关部门结合我省实际，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

《实施方案》。在起草过程中着重把握以下三点：一是部门联动，统筹推进。由

城市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统筹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省级相关部门按职责加强指

导协调，形成上下联动、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二是系统治理，精准施策。认真

总结全省开展城镇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成果，针对当前瓶装液化石油气安



 

全管理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和风险隐患，部署明确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

的目标任务和措施。三是依法依规，完善机制。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各地

各有关部门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完善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管理和事故防范长效

机制。 

二、《实施方案》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可分为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三大部分。 

（一）关于总体要求。到 2022年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取得积

极成效，瓶装液化石油气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基本完善，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事故

总量持续下降，较大及以上事故得到有效遏制，行业整体安全水平明显提高。 

（二）关于主要任务。按照以上目标，重点完成 5个方面任务：一是落实瓶

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责任。主要包括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部门监管责任、

强化协调配合等工作。二是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主要包括依法实施经

营和充装许可、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提升气体供应品质、优化完善市场供应

体系等工作。三是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运输管理。主要包括坚决打击违法运输行

为、强化“最后一公里”配送管理等工作。四是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安全用

气管理。主要包括完善用户用气管理制度、突出餐饮等事故高发场所用气安全管

理等工作。五是强化瓶装液化石油气本质安全。主要包括加强液化石油气瓶管理、

加强燃气场站管理及相关特种设备维护和更新、加强燃气燃烧器具销售及安装维

修监管、推动行业信息化智能化提档升级、提升瓶装液化石油气事故应急处置效

能等工作。 

（三）保障措施。主要从提高政治站位、严格监管执法、注重宣传引导三个

方面，明确推动《实施方案》各项任务的措施。 



 

 

 

 （来源：广东省住建厅） 


